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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38号一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2,642,4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98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曾犁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

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董事全部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张羽祥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林丽霞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1.01

选举罗岚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

132,641,252 99.9990 是

1.02

选举吴浩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

132,641,452 99.9992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1

选举罗岚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

3,002 71.4761

1.02

选举吴浩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

3,202 76.238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方祥勇、雷丹丹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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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HB33

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项目前期过程及进展

公司于今年相继收到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巴巴” 或“甲方” ）

关于HB33项目及其增项部分的意向函，并于2017年4月25日及2017年10月9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收到重大项目需求意向函的公告》和《关于公司收到HB33项目增项需求意向函的

公告》。

另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9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7年9月6日2017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HB33项目的议案》；并分别于2017年10月24日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7年11月10日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HB33项目增项的议案》。

上述议案分别于2017年8月11日、2017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指定报刊媒

体披露了《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HB33项目对外投资公告》、《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

司HB33项目增项部分对外投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阿里巴巴关于HB33项目的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二、协议主要内容

经合作双方协商，公司作为项目乙方，在甲方提供的土地资源上，按甲方要求以项目

管理模式完成HB33项目的土建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并代甲方组织实施建设数据中心；在

数据中心建成后由乙方租用并完成相关的专用系统及机电设备的规划、 设计、 投资和建

设，同时由公司负责提供数据中心运维托管服及物业管理服务，服务期限为10年，自数据

中心竣工验收通过并交付之日起算。

乙方承担总投资额估算为88,000万元， 具体金额以乙方实际投入并经甲方最终确认

为准。 项目预计2018年12月底前部分交付，剩余未交付部分待接到甲方书面通知后180天

内交付。

协议自双方盖章后生效，效力追溯至2017年4月1日。

上述框架协议包含HB33项目及增项部分，待项目验收通过并交付后，公司将及时与

阿里巴巴商谈和签订数据中心服务合同，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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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于2017年12月22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2017年12月27日在静安区江场三路238号1楼

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 4名监事和3名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曾犁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

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罗岚女士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

0票）；

经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公司董事会推选罗岚女士担任

公司董事长，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一致。

二、关于选举罗岚女士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

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因公司原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周群女士提出辞职， 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工作细则规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由公司董事长担任。 因此，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推荐，选

举董事罗岚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并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召集人，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一致。

三、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为了适应企业的发展，加强行政领导力量和生产经营及经济管理工作，根据总裁曾犁

先生的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决定聘任王珺女士及姜天匀女

士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8日

附1：高管简历

王珺女士简历：

王珺，女，中国国籍，1978年1月出生，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曾任日月光封装测

试（上海）有限公司高级人事经理，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 现任上

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支撑平台

总经理。

姜天匀女士简历：

姜天匀，女，中国国籍，1977年11月出生，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曾任梅兰日兰电

子（中国）有限公司物流主管，施耐德电气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采购经理。 现任上海

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

附2：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作为上海数

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基于

本人的独立判断，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2、在了解了各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情况后，我们认为其任职

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惩戒，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

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3、同意将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李宁、吴杰、陈琳华

2017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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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96,228,8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107%。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1月2日。

一、本次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4年11月21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詹嘉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27号）,核准公司向詹嘉、李

翔、张璐、李劼和刘阳、王英杰、孙唯一、田斌发行股份共计11,213,079股，用于购买其分

别持有的上海氩氪广告有限公司100%股权和银色琥珀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100%

股权。 同时，公司向郑晓东、段永玲、郭海3名个人投资者发行7,475,380股股票，用于募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前述股份已于2014年12月3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流通时间

1 詹嘉 2,675,277 2017.12.31

2 李翔 1,270,470 2017.12.31

3 张璐 1,120,020 2017.12.31

4 李劼 952,853 2017.12.31

5 刘阳 2,077,784 2017.12.31

6 王英杰 1,454,448 2017.12.31

7 孙唯一 1,246,670 2017.12.31

8 田斌 415,557 2017.12.31

小计 11,213,079 —

9 郑晓东 4,275,380 2017.12.31

10 段永玲 1,600,000 2017.12.31

11 郭海 1,600,000 2017.12.31

小计 7,475,380 2017.12.31

合计 18,688,459 2017.12.31

经2015年8月12日召开的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实施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391,424,45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20股，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2015年8月21日，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前述限售股份变化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流通时间

1 詹嘉 8,025,831 2017.12.31

2 李翔 3,811,410 2017.12.31

3 张璐 3,360,060 2017.12.31

4 李劼 2,858,559 2017.12.31

5 刘阳 6,233,352 2017.12.31

6 王英杰 4,363,344 2017.12.31

7 孙唯一 3,740,010 2017.12.31

8 田斌 1,246,671 2017.12.31

小计 33,639,237 —

9 郑晓东 12,826,140 2017.12.31

10 段永玲 4,800,000 2017.12.31

11 郭海 4,800,000 2017.12.31

小计 22,426,140 2017.12.31

合计 56,065,377 2017.12.31

经2017年4月21日召开的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实施2016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以1,602,178,68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7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5股。 2017年6月13日，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前述限售

股份变化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流通时间

1 詹嘉 28,090,409 2017.12.31

2 李翔 13,339,935 2017.12.31

3 张璐 11,760,210 2017.12.31

4 李劼 10,004,957 2017.12.31

5 刘阳 21,816,732 2017.12.31

6 王英杰 15,271,704 2017.12.31

7 孙唯一 13,090,035 2017.12.31

8 田斌 4,363,349 2017.12.31

小计 117,737,331 —

9 郑晓东 44,891,490 2017.12.31

10 段永玲 16,800,000 2017.12.31

11 郭海 16,800,000 2017.12.31

小计 78,491,490 2017.12.31

合计 196,228,821 2017.12.31

注：2017年12月31日和2018年1月1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属于非交易日，因此上市流

通时间顺延至2018年1月2日。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向詹嘉、李翔、张璐、李劼、刘阳、王英杰、孙唯一、田

斌、郑晓东、段永玲、郭海等11名投资者发行的196,228,821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5107%。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股份锁定承诺

詹嘉、李翔、张璐、李劼、刘阳、王英杰、孙唯一、田斌、郑晓东、段永玲、郭海等11名投资

者股份限售锁定期为36个月，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2、业绩承诺

詹嘉、李翔、张璐、李劼承诺上海氩氪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

润分别不少于人民币1,801.96万元、2,378.75万元、3,004.98万元；刘阳、王英杰、孙唯一、

田斌承诺琥珀传播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少于人民币1,

501.47万元、1,950.13万元、2,550.02万元。 上述业绩承诺已完成。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60个月内，交易对方不会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外，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 不在同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

公司存在相同或者相类似业务的实体任职或者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 不以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名义为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现有客户提供广告服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正在履行中，未出现违反上述

承诺的情形。

4、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和避免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

的关联交易时，将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交易对方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交易对方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

求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均严格履行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未出现违

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除上述承诺事项外，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本次拟解除限售的股份无后

续追加的承诺和其他承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96,228,8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107%。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1月2日。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为11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质押股数

1 詹嘉 詹嘉 28,090,409 28,090,409 20,905,000

2 李翔 李翔 13,339,935 13,339,935 12,988,500

3 张璐 张璐 20,685,210 11,760,210 21,525,000

4 李劼 李劼 10,004,957 10,004,957 3,885,000

5 刘阳 刘阳 27,545,987 21,816,732 28,339,255

6 王英杰 王英杰 15,271,704 15,271,704 3,675,000

7 孙唯一 孙唯一 13,090,035 13,090,035 3,550,000

8 田斌 田斌 4,363,349 4,363,349 1,515,000

9 郑晓东 郑晓东 60,024,904 44,891,490 62,449,798

10 段永玲 段永玲 19,983,250 16,800,000 3,183,250

11 郭海 郭海 17,990,000 16,800,000 17,990,000

合计 -- 230,389,740 196,228,821 180,005,803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

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利欧股份资产

重组中所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要求；

3、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利欧股份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4、独立财务顾问对利欧股份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解禁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售股解禁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7-138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7年12月27日接到股东

王壮利先生关于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 具体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 所持

股份比例

王壮利 是 65,538,464 2016-12-21 2017-12-26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温岭

支行

9.75%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王壮利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671,863,81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02%。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王壮利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516,168,814股，占其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76.83%，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23%。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198

证券简称：迎驾贡酒 公告编号：

2017-047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职工监事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查询到公司原职工监事高玲女

士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持股变动的基本情况及违规情形

高玲女士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于2017年9月6日任期届满卸任。 自2017�年

1�月16日起至2017年11�月6日期间， 高玲女士多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买

卖公司股票；截止公告日，高玲女士不持有公司股票。 具体如下：

交易时间 变动形式 交易方式 股数（股） 成交金额（元）

2017年1月16日 增持 竞价交易 600 11,968.00

2017年1月18日 减持 竞价交易 600 12,012.00

2017年1月19日 增持 竞价交易 200 3,970.00

2017年1月20日 减持 竞价交易 200 4,138.00

2017年3月1日 增持 竞价交易 500 10,725.00

2017年3月3日 减持 竞价交易 500 10,770.00

2017年4月27日 增持 竞价交易 800 17,080.00

2017年5月4日 增持 竞价交易 500 10,045.00

2017年5月10日 增持 竞价交易 1,000 19,080.00

2017年5月11日 增持 竞价交易 500 9,335.00

2017年5月25日 增持 竞价交易 1,000 18,210.00

2017年6月2日 增持 竞价交易 2,700 48,276.00

2017年6月9日 减持 竞价交易 1,100 20,768.00

2017年6月14日 减持 竞价交易 1,100 20,773.00

2017年6月19日 减持 竞价交易 1,100 20,735.00

2017年6月22日 减持 竞价交易 1,100 20,834.00

2017年7月14日 减持 竞价交易 1,000 19,580.00

2017年7月17日 减持 竞价交易 500 9,710.00

2017年8月18日 减持 竞价交易 600 13,110.00

2017年8月23日 增持 竞价交易 1,000 19,880.00

2017年9月13日 减持 竞价交易 500 10,005.00

2017年9月27日 增持 竞价交易 400 7,720.00

2017年10月12日 减持 竞价交易 900 18,180.00

2017年11月2日 增持 竞价交易 600 11,178.00

2017年11月6日 减持 竞价交易 600 11,226.00

上述交易行为构成以下违规情形：

1、违反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第四条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

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规定；第十一条所持本公司股份发生变动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

之日起2个交易日内及时向公司报告并进行公告的规定；第十三条在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

内、业绩预告前10日内，禁止买卖公司股票的窗口期规定。

2、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第四十七条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3.1.7�条的规定，构成了短线交易。

3、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第十三条的规定，未能尽到交易报备及预披露责任。

二、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及时了解相关情况，高玲女士也积极配合公司调查。 鉴于

高玲女士买卖股票时没有获悉公司相关定期报告的财务数据，交易时点亦无影响公司股价

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属于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经综合考虑，公司董事会对高玲女士违规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做出如下处理决定：

1、依据《证券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将收回高玲女士以上违规买卖公司

股票所得收益人民币4374.00元。

2、高玲女士已认识到以上违规事项的严重性，并就此向公司及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

歉意。

3、公司董事会已将此事项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并在公司内部

对高玲女士进行了通报批评处理，要求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以此为戒，严

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加强证券账户的管理，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的学习，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恪尽职守，杜绝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382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公告编号：

2017-072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兴宁市官汕路99号本公司技术中心大楼二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833,6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7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文东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廖朝理先生因事未能亲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杏女士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同意由子公司认购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增资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0,454 49.6044 11,003,160 50.3956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同意由子公司认

购广东明珠健康养生

有限公司增资额的议

案

10,830,454 49.6044 11,003,160 50.3956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金顺

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国声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浩东、罗维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

资格和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本次大会的审议结果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1965

证券简称：招商公路 公告编号：

2017-17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2017年12月26日、2017年12月27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 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23� 号—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规定，公司对有关事

项进行核实，现将对影响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相关议案，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四）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

（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对招商公路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

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 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

2017-162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

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罗明先生关于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进行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日

初始

交易日

购回

交易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股份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交易

原因

罗明 是 80万股

2017-12-

25

2017-03-

23

2018-03-

23

中信 证 券

股份 有 限

公司

1.64% 0.10%

补充

质押

二、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李志江、罗小艳（李志江之配偶）及李驰（李志江与罗小艳之女）为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 罗明（罗小

艳之胞弟）、罗平（罗小艳之胞妹）、黄海霞（罗明之配偶）、乌鲁木齐江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志君、胡建

国为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日，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及累计被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所持有的股份数

（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累计被质押股份数

（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李志江 138,465,600 16.73% 90,970,000 10.99%

罗小艳 90,000,000 10.87% 76,190,000 9.20%

李 驰 48,000,000 5.80% 40,270,000 4.86%

罗 明 48,740,200 5.89% 47,439,999 5.73%

黄海霞 5,764,900 0.70% 4,850,000 0.59%

罗 平 9,928,307 1.20% 8,300,000 1.00%

江明投资 3,858,000 0.47% - -

李志君

（间接）

300,000 0.04% - -

胡建国

（间接）

450,000 0.05% - -

合计 345,507,007 41.74% 268,019,999 32.38%

三、备l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93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

2017-109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无偿借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满足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双成药业” ）及公司控股子

公司宁波双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双成” ）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公司控股股

东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成投资” ）向双成药业及宁波双成提供合计19,

000万元的无偿借款，其中双成药业与宁波双成分别借款18,000万元、1,000万元，还款期

限不超过2017年6月30日。 详见2017年1月1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关于接受控股股东无

偿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7-006。

公司分别于2017年5月24日、2017年9月1日、2017年9月27日、2017年12月14日偿还

双成投资10,000万元、4,000万元、1,295.3311万元、2,000万元，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6、2017-085、2017-094。

近日，公司与双成投资签订《借款合同》，双成投资向公司提供2,000万元无偿借款，

还款日期不超过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27日，公司与双成投资签订《提前还款协议》，协议约定双成药业提前偿

还双成投资人民币500万元。

截止至本公告日，双成投资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宁波双成共提供无偿借款25,000万

元，借款余额为3,204.6689万元。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27日


